
斯力很和平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施工合同

甲方 (全称): 鸟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乙方 (全称): 兴安盟烨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(联合体成员：内蒙古业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及有关法律规定， 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、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双方就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 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工程概况

1、 工程名称： 斯力很和平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。

2、 工程地点：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和平村。

3、 工程项目编号： 152201-NMGHY-CS-20260001。

4、 工程内容： 详见招标文件 。

5、 工程承包范围： 包工包料，完成项目建设和并网发电。

6、 付款约定： 进场施工拨付合同价款的 30%,之后按照工

程进度拨款， 审计结算后如果审定金额大于合同金额按照合同

金额拨付，如果审定金额小于合同金额最终按照审定金额拨付。

项目完成竣工结算审计和实现并网发电后，施工单位按照审定

金额的 3%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， 质保期1年。

二、 合同工期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 150天 ，如受天气影响，甲乙双方可根
据实际情况顺延施工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 2026 年 5月 28 日。

计划竣工日期： 2026年 10月 27 日。

。

三、 签约合同价

签约合同价为 ： 人 民币： 壹佰贰拾万捌任零贰拾元整
(¥1,208,020.00元)。








